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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坪山责改字〔2025〕41号

法人名称：深圳市 XXXXX 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刘 XX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XXXXXXXXXXXXXXXX

住所：深圳市坪山区 XXXXXXXXXXXXXX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0月17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

检查和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，擅自开工建设。你单位主要从事

五金产品研发；五金产品批发；五金产品零售；橡胶制品销

售；有色金属铸造，主要工艺为：电熔铝、压铸、去批锋、

数控车床加工、钻孔攻牙、研磨、振磨，生产面积为1300平

方米。

2025年10月17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你单位进行现场检

查，现场检查时，你单位正常生产，一楼车间设有3台电熔

铝炉，3台压铸机，3台数控车床，3台钻孔设备，4台攻牙设

备，1台研磨设备，2台振磨设备。你单位电熔铝、压铸工艺

生产过程中产生有明显废气，现场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。现

场检查时你单位不能提供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

或备案回执，也无法提供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同时，我局执法人员会同由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坪山分站

委托的深圳市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采样人员对你单位厂

界无组织废气进行采样监测（采样因子：总悬浮颗粒物、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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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化物、二氧化硫）。

2025 年 10 月 31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取得由深圳市威标检

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01R25A7815）,

结果显示你单位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（最大值）分别为总悬

浮颗粒物：180µg/m3
，氮氧化物：0.047mg/m

3
，二氧化硫未

检出。均低于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 27—2001）

所规定的颗粒物：1mg/m
3
，氮氧化物：0.12mg/m

3
最高允许排

放浓度。

根据《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

录（2021 年版）》“说明：4.名录中“有废水、废气排放

需要配套污染防治设施”是指生产、实验、研发过程中产生

的废水、废气经评估或监测不能达标排放，建设项目必须配

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。”你单位建设项目属于该名录中规定

的“三十、金属制品业 33/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39/

其他”，应当编制报告表报予我局备案。

综上，你单位存在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，擅自开工建设

的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.2025年10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

察）笔录、现场检查视频、调查询问笔录，证明我局执法人

员于2025年10月17日前往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的情

况，以及你单位存在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，擅自开工建设的

违法行为；

2.2025年10月17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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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

的主体适格；

3.2025年10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，

证明该案件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；

4.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《坪山分站第三

方监测报告发送登记表》复印件，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

年10月31日取得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01R25A7815）；

5.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取得的检测报告（报告

编号：01R25A7815），以及2025年10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

作的《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

（2021 年版）》复印件和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

27—2001）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建设项目属于备案类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

护条例》第八条第一款、第三款的规定，“建设单位应当按

照国家和广东省的规定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并报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

不得开工建设。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

的建设项目，实施告知性备案。”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。”和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

第三十六条第二款“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的，由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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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你单位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改正建设单位未依法

备案，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。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

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行

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的，

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监

管措施：1.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

定，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3.

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

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深

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凌威，电话：0755-84621636

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太阳村39号五楼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2025 年 11 月 3 日


